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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台灣金印獎
The 12th  Taiwan Golden Print Awards

印刷產業貢獻獎 推薦書
　本資料請以14級字標楷體填寫
一、基本資料：
	受推薦人
	姓名
	
	受推薦人性別
	□男  □女

	
	任職單位
	

	
	職稱
	

	
	聯絡方式
	電話






分機

	
	E-Mail
	

	
	地址
	□□□-□□


	推
薦
單
位
	名稱
	

	
	聯絡方式
	電話






分機

	
	E-Mail
	

	
	地址
	□□□-□□


	聯
絡
人
	姓名
	

	
	聯絡方式
	電話






分機

	
	E-Mail
	

	
	地址
	□□□-□□



	
	履行個資法第8條告知義務聲明
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委託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印研中心)執行台灣金印獎徵選業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之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台端於填寫報名表時詳閱：
一、本局及印研中心取得台端的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目的在進行台灣金印獎相關徵選表揚等作業，其蒐集、處理及使用台端的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蒐集與使用的聯絡資料如報名表單內文所列，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媒體公布得獎名單，包括個人姓名、得獎成果及聯絡方式等，利用期間為永久、利用之地區、範圍與對象為本局及印研中心。
二、就本局蒐集之個人資料，台端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得向本局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本局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三、台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聯繫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上述資料，本局及印研中心將無法受理本件報名。
※特定目的外同意使用之個別條款：除上述告知之內容及目的外，申請人同意印研中心於執行經濟部工業局獎項推廣及行銷業務等目的，就前項所提已告知之蒐集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範圍內，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申請人之個人資料，並已得知個資法第3條之權益及不提供時之權益影響。
※本申請書所填資料均與事實相符，如有不符，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參選。
※同意履行以上聲明。
受推薦人簽章：
                       日期：107年         月          日


二、受推薦人個人簡歷
	姓　　名
	

	現　　職
	公司／單位：
部門：（無可免填）
職稱：

	出生年月日
	民國○○○年○月○日

	學　　歷
	（請以條列式）
學校／系所／學位／民國年份

	經　　歷
	

	自　　傳
	（500字以內）


三、參考內容（個人傑出事蹟及貢獻）
敘述重點如下
1.建構優質創新環境、人才培育與資源整合之貢獻。
2.推動產業創新及轉型之機制與成果。
3.創新成果有效提升技術能量、價值創造及國內外競爭力。
4.創新成果對產業具有重要影響性，或具未來發展潛力、成長性及可塑性。
參選編號：               (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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